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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GDP核算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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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分析国民经济运行趋势和发展状况的首选指标，日益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最近国家局和省局连续颁

制度、规范地区GDP核算、完善季度GDP核算制度等文件，国务院也对相关文件作出批转， GDP核算制度正在经历着一次重大改革。新旧国民经济

普查数据和年报数据的衔接，这一切都预示着首次经济普查年份的GDP核算工作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新行业试算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省统计局核算年报制度，自2003年年报开始新国民经济行业试算工作，试算过程中，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1、基础资料来源较为粗略，满足不了核算要求。新增加的行业中，公共交通、信息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几个行业，根据现有

有关部门取得基础资料，但资料分类较粗，满足不了核算要求。如广播电视局资料中分不出广播电视转播服务的有关资料；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增加值，有低估的倾向，且没有原始数据可以参照评估，试算数据准确性较差。 

  2、基础资料较难取得，推算难度增大。新增加的行业中，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环境和公共

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部分为行业新旧范围调整较大，根据现行统计制度，无法取得基础资料，按照税务部门资

分类较粗，特别是增加值的四项构成，计算难度较大。 

  二、经济普查与GDP核算衔接的问题 

  经济普查是我国改革普查制度后进行的第一次普查。普查范围和内容涵盖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和基本单位普查，建筑业也被纳入其中。

合性之强、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所涵盖行业的增加值占我市GDP比重为86%。从作用上来讲，普查不仅要查清全国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基本

结构和效益等信息，也是对定期报表的进一步校正和核实。所以如何利用经济普查结果，完善核算基础，修正历史数据，已成为当前核算工作的首要任

报和经济普查的数据衔接显的更加重要。 

  通过积极参与经济普查的清查摸底，经济普查与常规统计中的不协调已经显现，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业分类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方式多元化，使划分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业类别难度加大。另外统计人员对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不清楚，即使长期从

国民经济新行业标准也比较陌生，全面系统掌握的就更少。特别是对没有从事过统计工作的普查员，由于他们平时对行业分类业务知识接触少，缺乏基本的行

类常识，在单位清查中张冠李戴的现象时有发生。对GDP核算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主要是服务业方面。比如在服务业普查中，广播电视传输服

化、体育与娱乐业有混淆现象。 

  2、部分指标口径较为粗略 

  服务业企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和所有的限额以下行业的费用合计指标包括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三部分，指标设置过于粗略。根据

求，劳动者报酬应该包括各种费用（如工会经费、职工教育费、差旅费、会议费）实际支付给个人的部分，营业盈余中也应该包括费用中的税

费、职工教育费。现在的普查表中没有单独列出以上各项费用，怎样从费用合计中推算出所含劳动者报酬的比例，应给出可行、明确的推算方法。同

事业单位的GDP核算也存在，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状况普查表中的公用支出中支付给个人的比例如何确定？也应有明确规定。 

  3、建筑业统计口径问题 

  经济普查方案中规定：法人单位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普查登记，但建筑业企业在法人单位注册地进行普查登记。与GDP核算要求

突。建筑业企业由于其工作的流动性大，大部分是外出施工，在本地注册，生产活动全部在外地的情况较为普遍，在普查方案中对建筑业没有相

法满足地方核算的需要。另外, GDP核算制度中建筑业包括城镇私人建房和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普查并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这块数

业。 

  4、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业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行业，经济普查在原则上和GDP核算口径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普查工作中，很难把外地在本地运营的车辆纳



也难以剔除在本地注册登记而长期在外地搞运输的车辆和航运船只。 

  5、数据衔接 

  目前经济普查的已接近尾声，通过各专业对现有资料的了解和测算，其普查数据与年、定报数据及以往年度历史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基础的做好与历史数据的衔接，也是摆在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完善GDP核算制度的几点建议 

  其他专业已经全部采用新行业口径统计，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DP试算以实行两年，但新行业GDP试算方法仍存在基础数据不足，核算方法可操作性不

比例过大等缺陷。 

  1、积极开展抽样调查 

  道路和水上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业的统计一直是个难点问题。目前交通局始终无法提供全社会道路运输业和水上运输业的统计

小范围的调查，再根据系统内数据推算，产业内部结构只能提供系统内数据，数据质量难以保证。城市公共交通业由公共事业局提供，仅限于系

业改制工作的进一步推进，系统内企业逐渐减少，部门提供数据的正确性和代表性明显下降。贸易处与旅游局联合组织的抽样调查资料只能满

本较少，连基本的汇总数据都无法提供。 

  虽然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2002年开始实行，但只要求省级部门填报，市一级由于责任不明、经费等问题，工作进展较为缓慢，建议进一步

落实到具体处室和部门，加快开展相关专业的抽样调查工作。 

  2、信息传输服务业 

  按新行业试算方法，广播电视传输服务业总产出由从业人员乘上人均业务收入计算，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人均业务收入，应该说电信

视出售服务业在服务形式和发展阶段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两者人均业务量的替代性需要进一步论证；二是从业人员，根据经济清查资料表明，在

区分出广播电视传输服务业，平时的工资报表的从业人员也很难包括进来。 

  建议广播电视传输业不再划归到信息传输业中，信息传输行业仍按旧行业分类GDP核算方法计算。 

   


